
专业代办武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武汉危化证

产品名称 专业代办武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武汉危化证

公司名称 武汉舜槿华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街毛家畈村路劲�时
代城第5号楼21层03号房

联系电话 15827066938 15827066938

产品详情
1、问：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答：资料包括：（一）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文件及申请书；（二）安全生产责任制文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岗位操作安全规程清单；（三）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文件复制件；（四）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资格证或者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制件；（五）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报告，新建企业提交有关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规定的文件；（六）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证明材料；（七）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备案证明文件；（八）危险化学品登记证复制件；（九）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者工商核准文件复制件；（十）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十一）新建企业的竣工验收意见书复制件；（十二）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应急救援人员，以及应急救援器材、设备设施清单。
2、问：办理危化品经营许可证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答：资料包括：（一）申请经营许可证的文件及申请书；（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三）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的相关资格证书（复制件）和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合格的证明材料；（四）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赁证明文件（复制件）；（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性质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文件（复制件）；（六）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复制件）。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下列文件、资料：（一）储存设施相关证明文件（复制件）；租赁储存设施的，需要提交租赁证明文件（复制件）；储存设施新建、改建、扩建的，需要提交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复制件）；（二）重大危险源备案证明材料、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学历证书、技术职称证书或者危险物品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证书（复制件）；（三）安全评价报告。
3、问：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论证的内容主要包括？

答：安全条件论证内容：（一）建设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和当地政府产业政策与布局。（二）建设项目是否符合当地政府区域规划。（三）建设项目选址是否符合《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GB50489）等相关标准；涉及危险化学品长输管道的，是否符合《输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GB50251）、《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183）等相关标准。（四）建设项目周边重要场所、区域及居民分布情况，建设项目的设施分布和连续生产经营活动情况及其相互影响情况，安全防范措施是否科学、可行。（五）当地自然条件对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的影响和安全措施是否科学、可行。（六）主要技术、工艺是否成熟可靠。（七）依托原有生产、储存条件的，其依托条件是否安全可靠。
4、问：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提供的资料主要包括？

答：资料包括：（一）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书及文件；（二）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复制件）；（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5、问：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需要提供的资料主要包括？

答：资料包括：（一）申请安全使用许可证的文件及申请书；（二）新建企业的选址布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规划和布局的证明材料复制件；（三）安全生产责任制文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清单；（四）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文件复制件；（五）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和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复制件；（六）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备案证明文件；（七）由供货单位提供的所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八）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者工商核准文件复制件；（九）安全评价报告及其整改结果的报告；（十）新建企业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意见书或备案证明复制件；（十一）应急救援组织、应急救援人员，以及应急救援器材、设备设施清单。

6、问：生产、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提供的资料清单及专篇主要内容？

答：资料包括：（一）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文件；（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三）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四）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报告及安全专篇；（五）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及相关文件资料；（六）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

专篇内容：（一）设计依据；（二）建设项目概述；（三）建设项目涉及的危险、有害因素和危险、有害程度及周边环境安全分析；（四）建筑及场地布置；（五）重大危险源分析及检测监控；（六）安全设施设计采取的防范措施；（七）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或者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情况；（八）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情况；（九）工艺、技术和设备、设施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分析；（十）安全设施专项投资概算；（十一）安全预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及建议采纳情况；（十二）预期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建议；（十三）可能出现的事故预防及应急救援措施；（十四）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定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7、问：取消成品油票据式经营，是指取消所有成品油票据式经营吗？

答：自2022年11月21日起，我市停止对所有无仓储设施的成品油经营单位核发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所有成品油经营主体均不能办理危险化学品票据式经营许可。
8、问：如何界定是否有仓储设施？

答：企业有自行管理且符合要求的成品油储存设施或场地的，视为有仓储设施。



9、问：针对前期给管理公司（下有加油站、油库等，下同）核发的危化品票据式经营证如何处理？

答：请相关公司在2023年3月底前到发证的应急管理机关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或注销手续。
10、问：仅经营柴油的加油站（点）如何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答：2023年1月1日后新（改、扩）建的柴油加油站（点），需按《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办理“三同时”相关手续，并按要求申请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现已建成的柴油加油站（点）需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以及相关规定申请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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